成都市民政局直属国办福利机构编外引进高层次人才岗位需求信息表
单位全称（签章）： 成都市民政局                                  日期：2014年月日
	序号
	引进
岗位名称
	岗位
类别
	引进人数
	资      格      条      件
	引进单位

	
	
	
	
	学科
或专业
	学历学位
	职 称
	其        它
	

	1
	精神科临床医师A
	专业
技术
	5
	临床医学或精神医学
	本科及
以上学历
	中级及以上
	1．1969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具有副高级职称及以上的年龄可适当放宽；
2．持精神科医师执业证书（2014、2015年应届硕士研究生除外）。
	市精神病院（4名）
市第二社会福利院（1名）

	2
	精神科临床医师B
	专业
技术
	2
	精神医学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1. 1974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
2．持精神科医师执业证书（2014、2015年应届硕士研究生除外）。
	市精神病院

	3
	内科临床医师
	专业
技术
	2
	临床医学内科学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1. 1974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
2．持内科医师执业证书（2014、2015年应届硕士研究生除外）。
	市精神病院（1名）
市第二社会福利院（1名）

	4
	医学
影像
	专业
技术
	3
	放射医学或医学影像学
	本科及
以上学历
	中级及以上
	1.1969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
2.持相应专业医师执业证书（2014、2015年应届硕士研究生除外）。
	市精神病院（2名）
市第二社会福利院（1名）

	5
	检验师
	专业
技术
	1
	医学
检验技术
	本科及
以上学历
	中级及以上
	1969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
	市精神病院

	6
	康复
医师
	专业
技术
	1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中级及以上
	1．1969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
2．持康复医师执业证书（2014、2015年应届硕士研究生除外）。
	市第二社会福利院


备注：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不受职称限制
